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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一、编制目的 

为提升天津市城市发展的儿童友好性，科学有序开展儿童友好各层级空间建设，规范儿童友好空间的评估认定工作，根据天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下达《2023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要求，制定本测评指标体系。 

二、编制依据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国发[2021]16号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1380号 

《天津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津发改社会[2022]177号 

《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导则（试行）》 

《儿童友好城市测评指标体系》（征求意见稿）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 

《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DB12/T 1116-2021 

《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南》DB12/T 1339-2024 

三、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社区（含居委会/村委会）、街区（含街道/乡镇）、城区（市辖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道路空间、公园

绿地、校外活动场所、游憩设施等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测评。  

四、测评指标体系 

测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测评项目、测评内容、测评指标、测评标准、测评方式等内容，从社区、街区、城区三个层面对儿童友

好空间进行测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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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指标体系测评项目 3个，测评内容 8个，测评指标 14个； 

街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指标体系测评项目 3个，测评内容 9个，测评指标 24个； 

城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指标体系测评项目 5个，测评内容 13个，测评指标 24个。 

五、测评等级 

以 A、B、C 描述社区、街区、城区儿童友好空间的测评等级，其中： 

A 代表优秀； 

B 代表合格； 

C 代表不合格。 

六、测评方法  

测评专家组通过材料审核、实地考察、审查图纸和测量报告等方式，对各层面儿童友好空间的测评指标进行测评，按 a、b、c，

给出测评指标的评级，每个测评指标只对应一种评级。按照获评 a和 a+b的数量在全部测评指标中的占比，给出各层面儿童友好空

间的测评等级，其中： 

a的数量大于等于全部测评指标的 1/2或 a+b的数量大于等于全部测评指标的 2/3的，总体评价为 A； 

a+b的数量小于全部测评指标的 2/3但大于等于 1/2的，总体评价为 B； 

a+b的数量小于全部测评指标 1/2 的，总体评价为 C。 

七、测评指标表 

社区层面测评指标表详附表 1； 

街区层面测评指标表详附表 2； 

城区层面测评指标表详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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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儿童友好空间测评指标体系——社区层面（S）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S-1  

儿童服务

设施 

S-1.1  

托育服务

设施 

 

1 
S-1.1.1  

建筑面积 

每托位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9 ㎡，总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300 ㎡。 

每托位建筑面积≥9 ㎡，总建筑面积≥300 ㎡的，评级为 a； 

每托位建筑面积≥9 ㎡的，评级为 b； 

每托位建筑面积＜9 ㎡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可与其他公共设施统

筹建设，但应设置独

立出入口。 

详注 1 

□ a 

□ b 

□ c 

2 

S-1.1.2  

活动场地

面积 

每托位活动场地面积应不小于 2 ㎡，且宜日照充足。 

≥1/2 活动场地面积在冬至日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且每托位活动场地面积≥2 ㎡的，

评级为 a； 

每托位活动场地面积≥2 ㎡的，评级为 b； 

每托位活动场地面积＜2 ㎡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和日照测

量报告 

□ a 

□ b 

□ c 

S-1.2  

幼儿园 

3 
S-1.2.1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2200 ㎡，生均建筑面积≥12 ㎡。 

建筑面积≥2200 ㎡且生均建筑面积≥12 ㎡的，评级为 a； 

建筑面积＜2200 ㎡，但生均建筑面积≥12 ㎡的，评级为 b； 

生均建筑面积＜12 ㎡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详注 2 
□ a 

□ b 

□ c 

4 
S-1.2.2  

用地面积 

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3500 ㎡，生均用地面积≥15 ㎡。 

用地面积≥3500 ㎡且生均用地面积≥15 ㎡的，评级为 a； 

用地面积＜3500 ㎡，但生均用地面积≥15 ㎡的，评级为 b； 

生均用地面积＜15 ㎡的，评级为 c。 

□ a 

□ b 

□ c 

S-1.3  

儿童之家 
5 

S-1.3.1  

儿童及家

庭服务 

设置儿童之家并向儿童及家庭提供游戏娱乐、亲子阅读、课后托管、家庭教育指导、

主题实践活动、保护和转介等服务（六类服务）。 

设置儿童之家，活动面积≥30㎡并向儿童及家庭提供不少于六类服务的，评级为 a； 

设置儿童之家，活动面积≥30㎡并向儿童及家庭提供四类及以上服务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设置儿童之家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六类之外的特色儿童

及家庭服务，可认定

为服务类别 

详注 3 

 

□ a 

□ b 

□ c 

S-1.4 

无障碍 
6 

S-1.4.1 

无障碍建

设及服务 

按标准设置无障碍通行、服务、信息交流等设施，具备残疾儿童使用条件。 

按标准设置无障碍设施，具备肢体、盲、聋哑等残疾儿童使用条件的，评级为 a； 

按标准设置无障碍设施，满足无障碍通行的，评级为 b； 

未设置无障碍设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执行现行地方标准

《天津市无障碍设计

标准》，重点考察通行

无障碍设施 

□ a 

□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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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S-2 

儿童活动

场地 

 

 

 

 

S-2.1  

儿童游乐

场地 

7 
S-2.1.1 

游乐场地 

场地面积不宜小于 100 ㎡并配备沙坑、浅水池、滑梯、微地形等游乐设施。 

场地面积≥100 ㎡且配备沙坑、浅水池、滑梯、微地形等设施的，评级为 a； 

场地面积＜100 ㎡，但配备沙坑、浅水池、滑梯、微地形等设施的，评级为 b； 

未配备相应设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场地宜集中建设 

详注 4 
□ a 

□ b 

□ c 

8 

S-2.1.2  

室外游乐

设施 

游乐设施设置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并配备看护人休憩设施。 

游乐设施满足相关规范要求且设置看护人休憩设施的，评级为 a； 

游乐设施满足相关规范要求，但未设置看护人休憩设施的，评级为 b； 

游乐设施不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详注 5 
□ a 

□ b 

□ c 

S-2.2  

儿童运动

场地 

 

9 

S-2.2.1 

多功能运

动场地 

场地面积≥800 ㎡，配备篮球、足球、网球等体育运动设施。 

场地面积≥800 ㎡且配备相关体育运动设施的，评级为 a； 

场地面积≥800 ㎡的，评级为 b； 

场地面积＜800 ㎡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实地考察 

场地宜集中建设，也

可结合现有场地条件

等分散布局建设 

详注 4 

□ a 

□ b 

□ c 

 

 

S-3 

儿童出行

路径 

 

S-3.1  

出行路径 

 

10 
S-3.1.1 

人车分流 

符合人车分流通行要求。 

出行路径与机动车道有物理隔离的，评级为 a； 

出行路径与机动车道没有物理隔离，但具备人车分流条件的，评级为 b； 

出行路径不满足人车分流要求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路面高差、隔离墩、

绿篱、绿化带、街道

家具等可视为物理隔

离 

□ a 

□ b 

□ c 

11 

S-3.1.2 

连续性与

便捷性 

出行路径连续，且与儿童服务设施、场地、公交站便捷连接。 

出行路径连续且便捷连接儿童服务设施、场地、公交站的，评级为 a； 

出行路径连续，但与儿童服务设施、场地、公交站缺少连接的，评级为 b； 

出行路径不连续的，评级为 c。 

出行路径满足无障碍

通行要求可视为具备

连续性和便捷性 

□ a 

□ b 

□ c 

12 

S-3.1.3 

公共监视

强度 

出行路径上监控摄像头分布充足、合理，无监视盲区。 

出行路径上监控摄像头分布充足、合理，无监视盲区的评级为 a； 

出行路径上监控摄像头分布较充足，但存在个别监视盲区的，评级为 b； 

出行路径上未设置监控摄像头或分布较少，存在多处监视盲区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500 米出行路径上监

视盲区不大于 2 个

的，可认为是监控摄

像头分布较充足 

□ a 

□ b 

□ c 

S-3.2  

道路稳静

化 

 

13 

S-3.2.1 

稳静化措

施 

采取交通环岛、减速带等水平或垂直机动车降速措施，设置限速、禁鸣等标志牌。 

设有水平或垂直机动车降速措施且设置限速、禁鸣等标志牌的，评级为 a； 

未采取水平或垂直机动车降速措施，但设置限速、禁鸣等标志牌的，评级为 b； 

未采取稳静化措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适用于儿童服务设

施、儿童活动场地周

边道路 

□ a 

□ b 

□ c 

14 
S-3.2.2 

人行横道 

出行路径与机动车道交叉时设置人行横道，人行横道前设置预告线或减速标线。 

出行路径与机动车道交叉处设置人行横道且人行横道前设置预告线或减速标线的，评

级为 a； 

出行路径与机动车道交叉处设置人行横道，但未设置预告线或减速标线的，评级为 b； 

出行路径与机动车道交叉处未设置人行横道的，评级为 c。 

□ a 

□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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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说明： 

1、 社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分为三个测评等级，其中 A 代表优秀，B 代表合格，C 代表不合格。 

2、 社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测评指标共 14 个，满分为 14a。评级结果 a 的数量≥7 项或 a+b 的数量≥10 项的，总体评价为 A；a+b 的数量为 7～9 项的，总体评价为 B；a+b 的数量

＜7 项的总体评价为 C。测评指标缺项的，该项指标评级为 c。 

注： 

1、 托育服务设施每托位建筑面积指标引自《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活动场地面积指标引自《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总面积规模引自地方标

准《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南》DB12/T 1339-2024 的一般规模；涉及每托位指标时，托位数以评价当年入托名录为准； 

2、 幼儿园建筑面积、用地面积指标引自《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生均指标引自地方标准《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南》DB12/T 1339-2024，其中规定改

造型和保留型社区 6 班幼儿园对应一般规模为建筑面积 2160㎡、用地面积 2700 ㎡，按每班 30 人计算生均面积，幼儿人数以评价当年入园名录为准； 

3、 儿童之家最小规模参照北京市、四川省、贵州省等省市儿童之家建设标准，面积为室内活动面积； 

4、 社区儿童游乐场地面积、多功能运动场地面积指标引自《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 

5、 游乐设施建设、安装应满足《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无动力类游乐设施技术条件》等标准要求，同时提供设施日常维护、检查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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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儿童友好空间测评指标体系——街区层面（J）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J-1  

儿童服务

设施 

J-1.1  

中小学 

 

1 
J-1.1.1  

服务半径 

合理规划建设中小学，保证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小学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初中服

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小学服务半径≤500m，初中服务半径≤1000m 的，评级为 a； 

小学服务半径＞500m 或初中服务半径＞1000m 的，评级为 b； 

街区内未设置小学或初中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重点考核小学、初中、

九年一贯制学校。 

详注 1 

 

□ a 

□ b 

□ c 

2 
J-1.1.2  

办学规模 

中小学规划建设规模满足街区内儿童入学要求，小学规模 50 座/千人，初中规模 23

座/千人。 

办学规模小学≥50 座/千人，初中≥23 座/千人的，评级为 a； 

办学规模小学＜50 座/千人或初中＜23 座/千人的，评级为 b； 

街区内未设置小学或初中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详注 2 

□ a 

□ b 

□ c 

3 

J-1.1.3  

无障碍建

设 

按标准设置无障碍通行设施、无障碍服务设施、无障碍信息交流等，具备残疾儿童入

学和使用条件。 

按标准设置无障碍设施，满足无障碍通行、服务、信息交流的，评级为 a； 

按标准设置无障碍设施，满足无障碍通行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设置无障碍设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执行现行地方标准

《天津市无障碍设计

标准》 

□ a 

□ b 

□ c 

J-1.2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4 
J-1.2.1  

服务半径 

合理规划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半径≤1000m 的，评级为 a；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半径＞1000m 的，评级为 b； 

街区内未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详注 3 

 
□ a 

□ b 

□ c 

5 
J-1.2.2  

建设规模 

按服务人口数量合理确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规模，床位数大于等于 1 床/千人，

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3750 ㎡。 

建筑面积≥3750 ㎡且床位数大于等于 1 床/千人的，评级为 a； 

建筑面积≥3750 ㎡，但床位数小于 1 床/千人的评级为 b； 

建筑面积＜3750 ㎡的，评级为 c。 

□ a 

□ b 

□ c 

6 
J-1.2.3  

功能设置 

设置儿童预防、保健科室，包括预防接种室、儿童保健室、妇女保健与生育指导室、

家庭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室等科室。（四类科室） 

设置不少于四类儿童预防、保健科室的，评级为 a； 

设置两类及以上儿童预防、保健科室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设置儿童预防、保健科室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四类之外实际运行有

效的特色科室，可认

定为儿童预防、保健

科室。 

□ a 

□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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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7 

J-1.2.4  

儿童专属

科室 

设置儿科，包括疾病筛查、内分泌门诊、生长发育门诊、心理门诊、高危儿保门诊、

五官保健门诊、中医门诊等科室并设有儿科床位。 

设置儿科并设有不少于 8 个儿科床位的，评级为 a； 

设置儿科的，评级为 b； 

未设置独立的儿科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一级儿童医院床位数

20-49 床，8-10 床配

1 名儿科医生 

□ a 

□ b 

□ c 

J-1.3  

儿童活动

中心 

8 

J-1.3.1  

儿童活动

中心 

建设儿童活动中心，开展儿童图书阅览、科普教育、文艺演出、体育锻炼等活动。 

建设独立占地的儿童活动中心且活动面积≥500 ㎡的的，评级为 a； 

合建儿童活动中心且活动面积≥200 ㎡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建设儿童活动中心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独立建设或与街区文

化活动中合建心 

详注 4 

□ a 

□ b 

□ c 

9 

J-1.3.2  

附建儿童

活动室 

结合街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建设儿童活动室，开展儿童图书阅览、科普教育、

文艺演出、体育锻炼等活动。（四类活动） 

设置儿童活动室，开展不少于四类活动儿童相关活动的，评级为 a； 

设置儿童活动室，开展两类及以上儿童相关活动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设置儿童活动室的，评级为 c。 

可分散设置，与街区

内公共设施合建。 

四类之外特色活动室

可予以认定 

□ a 

□ b 

□ c 

J-1.4  

校外活动

场所 

10 

J-1.4.1  

自然教育

场所 

依托街区内园林绿化资源，建设便于儿童走进自然、认识自然、体验自然的自然教育

场所。 

建设自然教育场所，开展走进自然、认识自然、体验自然等活动的，评级为 a； 

建设自然教育场所，开展动、植物科普教育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建设自然教育场所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 a 

□ b 

□ c 

11 

J-1.4.2  

传统文化

教育场所 

依托街区文化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等设施，建设传统文化教育场所，开展华夏文明、

非遗传承、书法绘画、文艺曲艺等传统文化教育。（四类活动） 

建设传统文化教育场所，开展四类及以上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评级为 a； 

建设传统文化教育场所，开展两类及以上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评级为 b； 

未建设传统文化教育场所的，评级为 c。 

四类之外特色传统文

化教育活动可予以认

定 

□ a 

□ b 

□ c 

12 

J-1.4.3 

共建活动

场所 

依托街区内公共设施、驻区单位建设儿童校外活动场所，开展美育、科技、校外实践、

素质拓展等活动。（四类活动） 

建设儿童校外活动场所，开展四类及以上校外活动的，评级为 a； 

建设儿童校外活动场所，开展两类及以上校外活动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开展美育、科技、素质拓展等活动的，评级为 c。 

四类之外特色校外活

动可予以认定 □ a 

□ b 

□ c 

 

 

 

 

J-2.1  

体育运动

场地 

 

13 

J-2.1.1 

体育运动

场地 

街区内设置儿童体育运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2000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儿童体育运动场地面积≥2000㎡且服务半径≤1000m 的，评级为 a； 

儿童体育运动场地面积≥2000㎡的，评级为 b； 

儿童体育运动场地面积＜2000㎡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可分散设置 

详注 5 
□ a 

□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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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J-2 

儿童活动

场地 

 

14 

J-2.1.2  

体育运动

设施 

儿童体育运动场地内配备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极限（轮滑）运动场

等体育运动设施。 

配备体育运动设施不少于 5 项且场地周边设安全置缓冲区域的，评级为 a； 

配备体育运动设施不少于 3 项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设置体育运动设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 a 

□ b 

□ c 

J-2.2  

游乐场地 

 

15 
J-2.2.1 

游乐场地 

结合街区公园、集中绿地设置儿童游乐场地，面积不宜小于 500 ㎡，服务半径不宜大

于 500m。 

儿童游乐场地面积≥500 ㎡且服务半径≤500m 的，评级为 a； 

儿童游乐场地面积≥500 ㎡的，评级为 b； 

儿童体育运动场地面积＜500㎡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可分散设置 

详注 6 □ a 

□ b 

□ c 

16 
J-2.2.2 

游乐设施 

儿童游乐场地内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需求设置游乐设施，并配备看护人休憩设施。 

分年龄段设置沙坑、浅水池、滑梯、微地形等游乐设施并配备看护人休憩设施的，评

级为 a； 

设置综合游乐设施（未分年龄段），并配备看护人休憩设施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设置游乐设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 a 

□ b 

□ c 

17 
J-2.2.3 

游乐街巷 

选择街区内适宜街巷，在周末、节假日等特定时间段实施交通管制，将街巷功能调整

为儿童临时游乐区域。 

街区内设置游乐街巷的，评级为 a； 

街区内未设置游乐街巷，但部分街巷具备儿童游乐条件的，评级为 b； 

街区内街巷不具备儿童游乐条件的，评级为 c。 

 

□ a 

□ b 

□ c 

J-3 

儿童出行

环境 

 

J-3.1  

慢行系统 

 

18 
J-3.1.1 

连通性 

建设串联各类儿童服务设施、活动场地，适应自行车、童车、步行通行的慢行系统。 

慢行系统连续，串联各类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的，评级为 a； 

慢行系统连续，串联主要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的，评级为 b； 

其他或街区内未建设慢行系统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主要儿童服务设施和

活动场地为 5 分钟及

以上生活圈配套设施

和场地 

□ a 

□ b 

□ c 

19 
J-3.1.2 

系统性 

街区慢行系统应与城市慢行系统、公共交通系统连通。 

街区慢行系统与城市慢行系统、公共交通系统连通的，评级为 a； 

街区慢行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连通的，评级为 b； 

慢行系统与城市慢行系统、公共交通系统连通不畅的，评级为 c。 

□ a 

□ b 

□ c 

J-3.2  

学径 

 

20 

J-3.2.1 

适儿化设

计 

学径沿线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在形式、高度、色彩等方面便于儿童识别、使用。 

学径沿线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在形式、高度、色彩等方面便于儿童识别、使用的，评

级为 a； 

人行道、人行横道、标识牌、垃圾桶等设施便于儿童识别、使用的，评级为 b； 

学径沿线未采取适儿化设计的，评级为 c。 

针对人行道、人行横

道、安全岛、标识牌、

信号灯、售卖亭、垃

圾桶等 

□ a 

□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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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21 
J-3.2.2 

标识系统 

学径沿线设置完整的地面标识和立体标识系统，标识系统宜具有趣味性，便于儿童理

解、识别。 

有完整的标识系统且标识设计便于儿童理解、识别的，评级为 a； 

有完整的地面标识和立体标识的，评级为 b； 

标识系统不完整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人行横道、地面标记

线、标识牌等 □ a 

□ b 

□ c 

 

 

J-3.3  

道路稳静

化 

 

22 

J-3.3.1 

机动车降

速措施 

儿童主要活动场所周边道路采取限速措施，设减速带、限速区、限速牌、路面警示标

识以及违章摄录等设施。 

儿童主要活动场所周边道路采取限速措施，并设减速带、限速区、限速牌、路面警示

标识以及违章摄录等设施的，评级为 a； 

儿童主要活动场所周边道路设置减速带、限速牌的，评级为 b； 

儿童主要活动场所周边道路未采取限速措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 a 

□ b 

□ c 

23 

J-3.3.2 

安全隔离

措施 

人行道与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采取安全隔离措施。 

人行道与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采取物理隔离措施的，评级为 a； 

人行道与机动车道采取物理隔离措施的，评级为 b； 

人车混行的，评级为 c。 

包括水平隔离和竖向

隔离 
□ a 

□ b 

□ c 

24 

J-3.3.3 

信号灯设

置 

行人过街绿灯时间应充分考虑儿童过街的步速，保证儿童有充足的时间安全过街。设

置按钮式过街信号灯时，应设置低位按钮。 

儿童活动场所周边道路交通信号灯采用按钮式过街信号灯时的，评级为 a； 

儿童活动场所周边采用普通人行信号灯的，评级为 b； 

未设置信号灯的，评级为 c。 

儿童活动场所指幼儿

园、学校、医院、图

书馆、公园、游乐场

等； 

 

□ a 

□ b 

□ c 

 

评分说明： 

1、 街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分为三个测评等级，其中 A 代表优秀，B 代表合格，C 代表不合格。 

2、 街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测评指标共 24 个，满分为 24a。评级结果 a 的数量≥12 项或 a+b 的数量≥16 项的，总体评价为 A；a+b 的数量为 12～15 项的，总体评价为 B；a+b 的

数量＜12 项的总体评价为 C。测评指标缺项的，该项指标评级为 c。 

注： 

1、 目前天津市儿童入学（公办中小学）政策：户口地划片就近入小学，居委会或街道辖区内入学；初中摇号入学，户口地所在区划片，街道或所在区辖区内入学；高中按中考

成绩志愿入学，跨街道、跨区入学高中现象普遍。为此，中小学服务半径未将高中纳入测评对象，重点考察小学、初中就近入学情况。服务半径指标引自《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GB50180-2018； 

2、 中小学办学规模重点测评街道辖区常住人口每千人学生座位数（千人指标），具体数值引用地方标准《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南》DB12/T 1339-2024；中小学办学

规模除满足千人指标要求外，用地规模和建筑规模也应符合地方标准相关要求；涉及生均指标时，学生人数以评价当年招生名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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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服务半径指标要求引自《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建筑面积指标、床位数要求引自地方标准《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

计指南》DB12/T 1339-202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于一级医院，主要医疗职责是预防、医疗、保健、康复、计生、健康教育等； 

4、 儿童活动中心最小规模参照北京市、上海市等新建、改建街道儿童活动中心建设标准，面积为室内活动面积； 

5、 儿童体育运动场地服务半径指标要求引自《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对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的要求。场地内需配备篮球（420 ㎡）、足球（7 人-1260 ㎡）、

乒乓球等设施，综合计算场地面积、场地间缓冲面积，面积不应小于 2000 ㎡； 

6、 儿童游乐场地服务半径指标要求引自《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对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的要求。面积满足中小型游乐设施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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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儿童友好空间测评指标体系——城区层面（C）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C-1 

空间体系

构建 

C-1.1  

规划与实

施方案 

1 
C-1.1.1  

儿童友好

空间规划 

编制儿童友好空间专项规划或在相关规划中明确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原则与目标。 

编制儿童友好空间专项规划专项规划的，评级为 a； 

在相关规划中体现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原则与目标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编制相关规划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 a 

□ b 

□ c 

2 

C-1.1.2  

适儿化改

造方案 

编制公共服务设施、开敞空间、道路交通适儿化改造实施方案。 

编制公共服务设施、开敞空间、道路交通适儿化改造实施方案的，评级为 a； 

在相关规划、计划中体现适儿化改造实施方案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无适儿化改造实施方案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 a 

□ b 

□ c 

C-2  

公共服务

设施体系 

C-2.1  

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 

3 

C-2.1.1  

公共服务

设施 

城区、街区、社区三级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化建设，儿童友好相关设施齐备。 

三级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化建设，儿童友好相关设施齐备的，评级为 a； 

三级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化建设，评级为 b； 

未按三级系统化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实地考察 

执行《城镇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设计

指南》DB12/T 1339-

2024 

□ a 

□ b 

□ c 

C-2.2  

校外活动

场所建设 

4 

C-2.2.1  

综合服务

场所 

按相关标准建设青少年宫、综合性校外活动营地等儿童综合服务场所。 

按相关标准建设青少年宫和综合性校外活动营地的，评级为 a； 

按相关标准建设青少年宫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建设儿童综合服务场所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综合性校外活动营

地应独立设置； 

 

□ a 

□ b 

□ c 

5 

C-2.2.2  

共建活动

场所 

联合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工厂、农场等分级分类建设儿童校外活动场所，开展劳

动、自然、美育、科技、校外实践、素质拓展等活动。（六类活动） 

共建校外活动场所，开展六类及以上校外活动的，评级为 a； 

共建校外活动场所，开展四类及以上校外活动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共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的，评级为 c。 

六类之外特色共建

校外活动场所可予

以认定 

□ a 

□ b 

□ c 

C-2.3  

城市综合

防灾 

6 

C-2.3.1  

防灾物资

存储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内设置防灾物资存储空间，且为儿童配备生活物资和防护物资。 

设置防灾物资存储空间且为儿童配备生活物资和防护物资的，评级为 a； 

设置防灾物资存储空间，未为儿童配备生活物资和防护物资的，评级为 b； 

未设置防灾物资存储空间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针对地上、地下城市

应急避难场所，含避

难建筑、避难场地和

应急设施 

 

□ a 

□ b 

□ c 

7 

C-2.3.2 

母婴室配

置 

城市应急避难建筑、避难场地 100%配置母婴室。 

城市应急避难建筑、避难场地 100%配置母婴室的，评级为 a； 

城市避难建筑 100%配置母婴室的，评级为 b； 

城市避难建筑未 100%配置母婴室的，评级为 c。 

□ a 

□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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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C-3 

开敞空间

体系 

 

C-3.1  

开敞空间

建设 

 

8 

C-3.1.1  

公园、广

场建设 

系统建设各类公园、广场等开敞空间，分年龄段建设儿童活动场地，营造多样化的空

间设置，并配置游憩设施。 

开敞空间系统建设，分年龄段设置儿童活动场地且活动设施完善的，评级为 a； 

开敞空间内儿童活动场地、设施完善的，评级为 b； 

开敞空间内缺少儿童活动场地和设施，或场地、设施陈旧、破损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具体包括：郊野公

园、综合公园、专类

公园、城市广场等。 

不含儿童公园 

□ a 

□ b 

□ c 

9 
C-3.1.2  

儿童公园 

按标准建设儿童公园，综合提供各类场地、设施开展儿童友好相关活动。 

按标准建设儿童公园的，提供各类场地、设施的，评级为 a； 

未按标准建设儿童公园，但在各级公园内设置独立儿童游乐区的，评级为 b； 

未建设儿童公园的，评级为 c。 

独立建设 

建设标准依据《城

市绿地规划标准》

GB/T51346 

□ a 

□ b 

□ c 

C-3.2  

城市绿道

建设 

 

10 

C-3.2.1 

城市绿道

建设 

规划建设连接开敞空间、自然山水、文化古迹、历史街区的城市绿道。 

系统规划建设城市绿道的，评级为 a； 

城市绿道建设不系统、不完善，评级为 b； 

未规划建设城市绿道的，评级为 c。（以下两个相关指标同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结合城市现状条件、

城市慢行系统规划

建设 

□ a 

□ b 

□ c 

 

 

C-4 

道路交通

体系 

C-4.1  

出行便捷

性 

 

11 
C-4.1.1 

街坊尺度 

落实“窄路密网”理念，减小生活街坊尺度，方便儿童出行。 

居住街坊符合“窄路密网”理念，占地≤4 公顷的，评级为 a； 

居住街坊尺度适中，占地≤9公顷的，评级为 b； 

居住街坊尺度较大，占地＞9公顷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图纸 

考核生活街区整体

尺度，兼顾既有街区

和新建街区 

详注 1 

□ a 

□ b 

□ c 

12 

C-4.1.2 

慢行系统

建设 

采用物理隔离、视觉划分等方式，系统建设适宜自行车、步行、童车通行的慢行系统，

连接公服设施、开敞空间、公交车站等设施。 

建设慢行系统且连接公服设施、开敞空间的，评级为 a； 

人行道、景观步道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的，评级为 b； 

人行道、景观步道不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执行无障碍相关标

准 □ a 

□ b 

□ c 

C-4.2  

出行舒适

性 

 

13 

C-4.2.1 

公共交通

出行环境 

按标准建设（改造）公交车站、地铁站，公交、地铁车厢方便童车上下、停放。 

公交站、地铁站满足无障碍要求，公交、地铁车厢方便童车上下、停放的，评级为 a； 

公交、地铁车厢方便童车上下、停放的，评级为 b； 

公共交通车站、车厢无儿童友好措施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 a 

□ b 

□ c 

14 

C-4.2.2 

道路无障

碍建设 

按标准建设（改造）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满足儿童及童车的连续通行要求。 

按标准建设系统、连续的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的，评级为 a； 

按标准建设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但缺乏系统性、连续性的，评级为 b； 

未按相关标准建设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的，评级为 c。 

执行无障碍相关标

准 
□ a 

□ b 

□ c 

 

 

 

15 

C-4.3.1 

交通稳静

化 

儿童活动场所周边道路设置自行车道、人行横道线、安全岛、车辆减速带、监控设备、

禁鸣标志牌等稳静化设施。（六类设施） 

儿童活动场所周边道路稳静化六类设施齐备的，评级为 a； 

 

 

□ a 

□ b 

□ c 



 

13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C-4.3 

出行安全

性 

 

儿童活动场所周边道路采取四类及以上稳静化设施的，评级为 b； 

其他或儿童活动场所周边道路未采取稳静化设施的，评级为 c。 

16 
C-4.3.2 

交通管理 

儿童主要活动场所周边道路按照相关标准设置行人、车辆信号灯。 

儿童主要活动场所周边道路交通信号灯采用按钮式过街信号灯时的，评级为 a； 

儿童主要活动场所周边采用普通人行信号灯的，评级为 b； 

未设置信号灯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儿童主要活动场所

指学校、医院、图书

馆、公园等； 

□ a 

□ b 

□ c 

C-5 

成长环境 

体系 

C-5.1 

环境健康

风险评估 

17 

C-5.1.1 

生态环境

综合评估 

开展城市生态环境综合评估相关工作，识别风险要素，提出风险管理策略。 

全面开展城市生态环境综合评估相关工作的，评级为 a； 

开展空气质量、水质量、土壤环境检测等相关工作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开展城市生态环境综合评估相关工作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评估

报告 

 
□ a 

□ b 

□ c 

C-5.2 

空间环境

安全 

18 
C-5.2.1 

选址 

与儿童相关的各类设施、场所的选址不存在安全隐患。 

各类设施、场所的选址通过环境评价，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评级为 a； 

各类设施、场所不易发生自然地质灾害、远离污染源、远离危险建筑物的，评级为 b； 

各类设施、场所的选址存在安全隐患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环评

报告 

详注 2 
□ a 

□ b 

□ c 

19 
C-5.2.2 

建设质量 

与儿童相关的各类设施、场所的建设质量合格。 

各类设施、场所的建设质量通过相关管理部门验收且运行良好的，评级为 a； 

各类设施、场所的建设质量通过相关管理部门验收，但需维护维修的，评级为 b； 

各类设施、场所未取得相关管理部门验收合格证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审查验收

报告 

 
□ a 

□ b 

□ c 

20 
C-5.2.3 

标识系统 

在儿童活动路径和场所设置指引、疏散等导向标识，提示触电、溺水、坠落、碰头、

滑倒等警示标识。 

标识明晰、完善的，评级为 a； 

设置标识，但不明晰不完善的，评级为 b； 

未按需要设置标识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 a 

□ b 

□ c 

C-5.3 

儿童安全

教育 

21 

C-5.3.1 

安全教育

活动 

利用现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开敞空间等，面向儿童开展交通、防火、

防灾、防拐骗以及食品安全、国防安全等安全教育活动。（六类教育活动） 

开展六类及以上安全教育活动的，评级为 a； 

开展四类及以上安全教育活动的，评级为 b； 

其他或未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利用现有城市公共

设施，面向儿童提供

安全教育空间 

详注 3 

□ a 

□ b 

□ c 

22 

C-5.3.2 

安全教育

基地 

鼓励独立建设安全教育基地，面向儿童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独立建设安全教育基地，评级为 a； 

联合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共建安全教育基地，评级为 b； 

未建设安全教育基地的，评级为 c.。 

 
□ a 

□ b 

□ c 



 

14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序号 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 测评方式 备注 评级 

C-5.4 

安保功能 

23 
C-5.4.1 

安防系统 

按《天津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技术规范》要求设置安防系统。 

按标准设置安防系统的，评级为 a； 

设置安防系统但功能不完善的，评级为 b； 

未设置安防系统的，评级为 c。 

详注 4 
□ a 

□ b 

□ c 

24 

C-5.4.2 

安保人员

及设备 

按《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要求配备保安和安保设备。 

按标准配备合格保安和安保设备的，评级为 a； 

按标准配备安保设备，但保安人数不足或未持证上岗的，评级为 b； 

未按标准配备安保人员或安保设备的，评级为 c。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详注 5 
□ a 

□ b 

□ c 

 

评分说明： 

1、 城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分为三个测评等级，其中 A 代表优秀，B 代表合格，C 代表不合格。 

2、 城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测评指标共 24 个，满分为 24a。评级结果 a 的数量≥12 项或 a+b 的数量≥16 项的，总体评价为 A；a+b 的数量为 12～15 项的，总体评价为 B；a+b 的

数量＜12 项的总体评价为 C。测评指标缺项的，该项指标评级为 c。 

注： 

1、 居住街坊尺度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DB12/T 1116-2021 中“窄路密网”相关规定确定； 

2、 安全隐患包括易发生自然地址灾害、易发生危险建筑物和污染源。易发生自然地质灾害地段是指地震危险、地质塌陷、地下采空区、洪涝或泥石流多发区、山体滑坡区、雷

暴区，飓风区，未处理的含氡土壤区、电磁波辐射区等不安全地带；易发生危险建筑物指易燃、易爆的建筑，如生产易燃易爆物品的厂房、储存易燃、易爆产品的仓库、锅

炉房、变电所等；污染源指垃圾站、污水处理场、传染病院、医院太平间及殡仪馆等； 

3、 安全教育活动：包括国防安全教育、生活安全教育（溺水、触电、食物中毒、暴力侵害、防拐骗等）、交通安全教育、防灾安全教育（火灾、地震）等； 

4、 校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以维护校园秩序与安全，预防、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运用安全防范产品和其他相关产品所构成的入侵报警系统、视

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等； 

5、 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每所学校应至少配置 4名保安员。师生员工总人数超过 1000 人的，每增加 500 人增配 1 名专职保安员。寄宿制学校在上述标准基础上每

增加 300 名寄宿生增配 1 名专职保安员。严格规定专职保安员配备标准，年龄不超过 50 岁，政审合格、素质过硬、精力充沛，优先从退役军人和中共党员中选拔。学校保安

室按执勤人数配备以下防卫器械：防暴头盔、防护盾牌、防刺背心、防割手套、橡胶警棍、强光电筒、自卫喷雾器（以上器械均为 1 支/人）、安全钢叉（2 支/人）。 


